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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洛江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

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

泉州市洛江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部门联合抽查计划的通知
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省、市工作部署，洛江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区各成员单位工作意见，制定了《2025年泉州市洛江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联合抽查计划》，详见附件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加强协同配合，深化综合监管

（一）大力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。除专业性需求较强、耗时较长、安全性要求较高且难以同步的检查事项外，对《联合抽查计划》明确的各项抽查任务，牵头单位要积极运用“综合查一次”组织任务实施，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联合检查。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与“综合查一次”的衔接联动，牵头单位、参与单位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检查人员后，依托闽执法平台“综合查一次”模块开展行政检查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协作。牵头单位要会同参与单位细化实施方案，进一步明确检查内容、检查时间、检查方式等具体事项。通过加强横向纵向联动，畅通信息沟通，统筹任务实施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完成各项联合抽查任务。各抽查任务牵头单位请于2025年12月5日前，向区市场监管局报送本年度联合抽查任务执行情况。

二、严格实施程序，依法规范检查

（一）落实检查计划报备。按照规范涉企检查的规定，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报备检查计划，任务执行中抽查任务有调整的，应重新进行备案。

（二）规范开展实地检查。严格落实行政检查标准，细化检查要点、操作指南，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，提高检查的规范化水平。

（三）依法公示检查结果。依照《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实施方案》《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、“闽执法”平台等，及时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。

 三、优化检查方式，提升检查效能

优化联合抽查组织方式，探索推进简单事项“一表通查”，严控入企检查人员数量。对可以通过书面核查、信息共享、技术监测、数据研判等非现场执法方式实现监管的，不再入企现场检查。深化分级分类监管。加大信用分级分类信息的互通共享，在抽取检查对象时，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。

坚持包容审慎，依法进行结果处置

抽查任务实施完成后，要将行政检查结果及时告知企业。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应坚持包容审慎、过罚相当的原则，依法采用柔性执法方式，对监管对象予以提醒、告知、指导，引导其及时改正，合规经营。

附件：泉州市洛江区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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